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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•分類是檔案資訊組織及整理重要工作；

分類表是檔案歸類之依據

•保存年限是檔案清理核心事項；保存年

限區分表是判定檔案保存年限之標準

•做好分類與保存年限區分，才能有效反

映檔案保存價值，引導檔案清理處置—
銷毀或移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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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作業依據-檔案分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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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作業依據-檔案保存年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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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分類表編製與修正(一)

步驟1：

檔案管理單
位編訂初稿

步驟2：

分類表送核

步驟3：

分類表電子
檔送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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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分類表編製與修正(二)

步驟1：檔案管理單位編訂初稿

分類表涵蓋項目

•分類號

•類目名稱

•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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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分類表編製與修正(三)

 步驟1：檔案管理單位編訂初稿

 決定分類架構
 採機關組織架構

 依業務職掌或性質

 區分類目層級
 最多5層級(類綱目節項)

 層級依業務繁複程度而定

 各類層級可不同

 各層級數總計不超過20位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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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分類表編製與修正(四)

步驟1：檔案管理單位編訂初稿

分類標記編排
明瞭、易寫、易記、具伸縮性及邏輯性

採純數字、純文字或混合編碼

採單碼制、多碼制或混合制

擇定分類表編製方式
個別編製（僅分類表）

與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結合編製（有分類表及
保存年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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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分類表編製與修正(五)

步驟1：檔案管理單位編訂初稿
類目編訂
類目名稱以2至9個字數為宜
類目名稱應涵蓋周延，具體明確
同一層級類目間具互斥性
上下層級類目具關聯性
個案或單一事件不宜列為類目名稱
同一類目依重要程度不同細分類目（採結合
編製者）
綜合性業務置於各類目之前，其他業務置於
各類目之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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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分類表編製與修正(六)

步驟2：分類表送核

請業務單位表示意見

檢視業務是否納入分類表

參考機關分層負責明細表

檢視類目是否反映業務內涵

核准實施

個別編製者

陳機關首長核准後，擇期實施

結合編製者

陳機關首長後，依規定程序函送檔案局審核通過後，擇

期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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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分類表編製與修正(七)

步驟3：分類表電子檔送交

檔案分類表電子檔轉出送檔案局→轉入機

關檔案管理資訊網

形式：

離線（如儲存於磁片、光碟等電子儲存媒體）

線上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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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分類表編製與修正(八)

分類表修正作法：
 視機關組織或業務更動情形，於分類表註記資料並定期彙整。

 研商修正

檔案管理單位會請業務單位研商

邀請上級機關、相關機關或學者專家參與（必要時）

 類目新增或合併者，新舊分類號註記對照

 研提分類表修正初稿後→送業務單位表示意見→核准→完成修正→分類

表修正電子檔送交

個別編製者，經機關首長核准後，擇期實施

結合編製者，機關依規定程序函送檔案局審核通過後，擇期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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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區分表內容架構(一)

封面名稱
•個別編製：（機關全銜）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

•與分類表結合編製：（機關全銜）檔案分類及保
存年限區分表

編製說明
•編製目的、過程

•適用範圍

•類目層級結構、分類標記（結合編製者）

•修正原因及重點

•實施日期、注意事項



【版權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有】

15

欄位
• 分類號（結合編製者）

• 項目名稱或類目名稱（結合編製者）

• 內容描述（新增）

• 保存年限

• 清理處置（新增）

• 基準項目編號

• 備註

參、區分表內容架構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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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區分表內容架構(三)

修正前區分表架構待精進處

•無法呈現業務內涵，影響檔案保存年限判定

•缺乏事前鑑定機制，清理處置作業耗時費力

修正後區分表架構納入事前鑑定，順遂清理作業

•增列「內容描述」，彌補類目名稱描述不足

•增列「清理處置」，引導後續檔案清理工作

•請配合GRS註記基準項目編號，依循共同性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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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區分表欄位內容說明(一)

分類號(結合編製者)
• 層級以不超過5級為原則

（類、綱、目、節、項）

項目名稱或類目名稱(結合編製者)
• 涵蓋周延、具體明確

• 字數2至9字為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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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區分表欄位內容說明(二)
內容描述
•例：賦稅署

-所得稅類/租稅獎勵綱/綜合業務目/租稅獎勵政策節

租稅法令政策推動相關文件

訂（修）定租稅獎勵相關法規、解釋函（令）及請各地區

國稅局配合研訂因應處理原則等相關文件

•例：臺北市政府消防局

-消防類/緊急救護綱/救護規劃目/機構聯繫協調節

與其他機構聯繫協調事務

與緊急醫療救護諮詢委員會、北區醫療網緊急醫療組及各

相關機構間業務推動及協調聯繫等相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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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區分表欄位內容說明(三)

內容描述

19

小叮嚀：無字數限制
，惟不宜過多，得以
呈現業務內容即可

本機關於本項
業務之權責

業務涉及對象、
執行重點或範疇

資料類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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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區分表欄位內容說明(四)

保存年限
• 永久保存與定期保存

• 定期保存：1、3、5、10、15、20、25、30年
• 例外情形

–GRS（ex.行政類060801, 各項費用扣繳, 保存年限7年）

–定期保存之檔案經微縮、電子或其他方式

儲存者，得調整其檔案原件之保存年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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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區分表欄位內容說明(五)

清理處置

清理處置

列為國家檔案 機關永久保存

依規定程序
銷毀

屆期後鑑定

永
久
保
存

定
期
保
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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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區分表欄位內容說明(六)
清理處置方式
•依規定程序銷毀

-定期保存檔案屆期後，編製銷毀目錄，送會業務單位後，依
規定程序函送檔案局審核

•屆期後鑑定
-檔案保存價值難於編訂區分表時判定，故先暫定其保存年
限，於屆期後辦理鑑定，確認全類或個案需否延長保存年限
 需延長保存年限者，於檔案管理資訊系統修正檔案保存年限，並適時修訂

區分表
 不需延長保存年限者，依規定辦理銷毀作業

•機關永久保存
-具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，但未具有列為國家檔案價值者，由
機關自行永久保存

•列為國家檔案
-具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，具有列為國家檔案價值者，於屆滿
移轉期限後，依相關規定辦理移轉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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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區分表欄位內容說明(七)

基準項目編號：GRS 之運用（例）
• 適用範圍

• 基準所定者為「最低保存年限」及「最低等級之清
理處置方式」（但不得自行調整為「列為國家檔案」）

• 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業經檔案局審核通過者

–重新檢視

–保存年限低於基準者，請修正之

–簽陳權責長官核定，免再層報檔案局審核

• 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未送審核者

–參考GRS所定年限編訂

• 基準項目編號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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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(一)

區分表編（修）訂時機

•新機關成立

•機關業務調整

-新增、移撥其他機關及不再辦理之業務

•法定檢討期限

-至少每10年1次

• 依GRS修正

-簽陳權責長官核定後實施，免報檔案局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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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(二)

步驟1：組成編訂工作小組

步驟2：研析機關組織及業務功能

步驟3：編訂區分表初稿

步驟4：層送檔案局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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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(三)

步驟1：組成編訂工作小組

• 小組成員
由機關檔案管理單位邀集各業務單位代表組成編訂工作小組，
必要時，得邀請上級機關代表或學者專家參與

•主要任務
–分類體系是否妥適？

–區分表含括業務內涵是否完整？

–確認類目名稱與內容描述是否精確、周延？

–內容描述文字呈現是否可使內部或外部使用者瞭解檔案內容？

–宏觀分析檔案的保存價值



【版權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有】

27

伍、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(四)

步驟2：研析機關組織及業務功能

• 2-1 蒐整研析相關資料

–組織法規及編制表、辦事細則、

分層負責明細表、業務等相關法令

–年度計畫與報告

–預算

–年報與大事紀

–民意機關答詢報告

–過往檔案銷毀審核留存情形



【版權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有】

28

伍、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(五)

步驟2：研析機關組織及業務功能

•2-2 宏觀分析本機關與相關機關職能

–本機關職能分析

–與他機關職能之關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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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財政部賦稅署職能宏觀分析

賦稅署

財政部

財政資訊中心

稅捐稽徵機關

稅捐稽徵機關

稅捐稽徵機關

研議稅法制度
提供稅務資訊
支應財政需要

設計各項資訊系統

指揮督導執行

分析
•與上級機關財政部職能之關聯
•與財政部所屬財政資訊中心職能之關聯
•與財政部所屬各國稅局職能之關聯
•與縣（市）政府稅捐稽徵機關職能之關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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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(六)

步驟2：研析機關組織及業務功能

•2-3 協同業務單位評估核心職能及各職能

關聯性

– 主要工作範圍、作業流程、文件類型

– 業務對團體或個人權益之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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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(七)

步驟3：編訂區分表初稿

• 3-1 召開小組會議研商

– 確立編製方式

– 區分具體業務項目及訂定保存年限
原機關職能分析

原機關區分表

– 參考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（GRS）
– 依檔案局核復檔案移轉或銷毀審核意見，

回饋修正區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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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(八)

步驟3：編訂區分表初稿

• 3-2 必要時配合辦理事項

- 檔案內容審查

檢視區分表初稿內容是否能有效呈現業務內涵

- 研析檔案使用情形

對於使用時效較長之檔案，應配合訂定適宜之保存年限

- 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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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(九)

步驟4：層送檔案局審核

• 4-1 送審程序

33

中央一、二級機關

直轄市政府及議會、
縣（市）政府及議會

由各該機關送交

中央三級以下及其他
地方機關

由上級中央二級機關
或地方政府彙整送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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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(十)

步驟4：層送檔案局審核

• 4-2 上級機關應進行初審

• 4-3 送審資料

–區分表、組織法規、分層負責明細表

–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者，應併同送交鑑定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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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常見問題及應注意事項(一)
 常見問題

分類層級
未具關聯性或層級關係不明確、分類過粗或過細、
區分表未能含括機關職掌業務項目

類目名稱
各層級類目名稱過於相近或未具互斥性、過於冗長、
未具體明確

內容描述
與類目名稱不符、與類目名稱相同或過於簡略、未
呈現機關於該項業務之權責、未呈現業務內容重點

保存年限
業務性質相似，保存年限卻不一致、保存年限不妥
適、不符合GRS規定年限

清理處置
保存年限與清理處置方式不相對應、清理處置未盡
妥適

基準項目
編號

未填列或對應錯誤
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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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常見問題及應注意事項(二)

本機關制訂之法令應永久保存，他機關函知者則為定期保存

具個案性質者，宜採分立案名方式處理

機密檔案應依業務內容歸於適當類目，不應另立類目

•綜合性業務應置於各層級類目之前

•各層級之後得增列「其他」類目，保存年限不宜過長，建議3或5年較適宜

•同一類目層級，有「綜合業務」，建議就不要有「其他」，因業務內容實難
以區隔，未具互斥性

綜合業務與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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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常見問題及應注意事項(三)

用語或欄位錯誤，如內容描述欄為「檔案描
述」，保存年限欄，屬永久保存者為「99」

區分表前應增列封面，並逐頁編列頁碼

•如為修訂者，請增列「修正重點」

•實施日期：

• - 寫法：「本表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審核通過後，
簽陳首長擇期實施」

• - 建議以新年度1月1日起實施

區分表編製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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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常見問題及應注意事項(四)

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全球資訊網/文
檔法規/作業須知/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
局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審核作業須知

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全球資訊網/文
檔法規/案例/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（含
新增欄位）參考範例

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全球資訊網/文
檔法規/作業須知/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
基準(GRS)運用指引

更多可供參考之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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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結語

檔案管理，在為歷史留下見證

區分表是決定檔案存毀的第一關

完善的區分表具去蕪存菁的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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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聆聽，
敬請指教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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